
《关于修改〈煤矿安全规程〉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一百二十

九条、第四百四十一条、第四百四十二条的决定》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18 号）

《关于修改〈煤矿安全规程〉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一百二十九条、第四百四十一条、第

四百四十二条的决定》已经 2009 年 3 月 20 日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办公会议

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2009 年 7 月 1 日起 施行。

局长 骆琳

二○○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一、将《煤矿安全规程》（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国家煤矿安全监察

局〉令第 16 号)第一百二十八条修改为：

“安装和使用局部通风机和风筒应遵守下列规定：

“（一）局部通风机必须由指定人员负责管理，保证正常运转。

“（二）压入式局部通风机和启动装置，必须安装在进风巷道中，距掘进巷

道回风口不得小于 10m ；全风压供给该处的风量必须大于局部通风机的吸入风

量，局部通风机安装地点到回风口间的巷道中的最低风速必须符合本规程第一百

零一条的有关规定。

“（三）高瓦斯矿井、煤（岩）与瓦斯（二氧化碳）突出矿井、低瓦斯矿井

中高瓦斯区的煤巷、半煤岩巷和有瓦斯涌出的岩巷掘进工作面正常工作的局部通

风机必须配备安装同等能力的备用局部通风机，并能自动切换。正常工作的局部

通风机必须采用三专（专用开关、专用电缆、专用变压器）供电，专用变压器最

多可向 4套不同掘进工作面的局部通风机供电；备用局部通风机电源必须取自同



时带电的另一电源，当正常工作的局部通风机故障时，备用局部通风机能自动启

动，保持掘进工作面正常通风。

“（四）其他掘进工作面和通风地点正常工作的局部通风机可不配备安装备

用局部通风机，但正常工作的局部通风机必须采用三专供电；或正常工作的局部

通风机配备安装一台同等能力的备用局部通风机，并能自动切换。正常工作的局

部通风机和备用局部通风机的电源必须取自同时带电的不同母线段的相互独立

的电源，保证正常工作的局部通风机故障时，备用局部通风机正常工作。

“（五）必须采用抗静电、阻燃风筒。风筒口到掘进工作面的距离、混合式

通风的局部通风机和风筒的安设、正常工作的局部通风机和备用局部通风机自动

切换的交叉风筒接头的规格和安设标准，应在作业规程中明确规定。

“（六）正常工作和备用局部通风机均失电停止运转后，当电源恢复时，正

常工作的局部通风机和备用局部通风机均不得自行启动，必须人工开启局部通风

机。

“（七）使用局部通风机供风的地点必须实行风电闭锁，保证当正常工作

的局部通风机停止运转或停风后能切断停风区内全部非本质安全型电气设备的

电源。正常工作的局部通风机故障，切换到备用局部通风机工作时，该局部通风

机通风范围内应停止工作，排除故障；待故障被排除，恢复到正常工作的局部通

风后方可恢复工作。使用 2台局部通风机同时供风的，2台局部通风机都必须同

时实现风电闭锁。

“（八）每 10 天至少进行一次甲烷风电闭锁试验，每天应进行一次正常工

作的局部通风机与备用局部通风机自动切换试验，试验期间不得影响局部通风，

试验记录要存档备查。

“（九）严禁使用 3台以上（含 3台）局部通风机同时向 1个掘进工作面

供风。不得使用１台局部通风机同时向２个作业的掘进工作面供风。”

二、将《煤矿安全规程》第一百二十九条修改为：

“使用局部通风机通风的掘进工作面，不得停风；因检修、停电、故障等原

因停风时，必须将人员全部撤至全风压进风流处，并切断电源。



“恢复通风前，必须由专职瓦斯检查员检查瓦斯，只有在局部通风机及其开

关附近 10m 以内风流中的瓦斯浓度都不超过 0.5%时，方可由指定人员开启局部

通风机。”

三、将《煤矿安全规程》第四百四十一条修改为：

“矿井应有两回路电源线路。当任一回路发生故障停止供电时，另一回路应

能担负矿井全部负荷。年产 60000t 以下（不含 60000t）的矿井采用单回路供电

时，必须有备用电源。备用电源的容量必须满足通风、排水、提升等要求，并保

证主要通风机等在 10min 内可靠启动和运行。备用电源应有专人负责管理和维护，

每 10 天至少进行一次启动和运行试验，试验期间不得影响矿井通风等，试验记

录要存档备查。

“矿井的两回路电源线路上都不得分接任何负荷。

“正常情况下，矿井电源应采用分列运行方式。若一回路运行，另一回路必

须带电备用，以保证供电的连续性和可靠性。带电备用电源的变压器宜热备用；

若冷备用，必须保证备用电源能及时投入正常运行，保证主要通风机等在 10min

内可靠启动和运行。

“10kV 及其以下的矿井架空电源线路不得共杆架设。

“矿井电源线路上严禁装设负荷定量器。”

四、将《煤矿安全规程》第四百四十二条修改为：

“对井下变（配）电所〔含井下各水平中央变（配）电所和采区变（配）电

所〕、主排水泵房和下山开采的采区排水泵房供电的线路，不得少于两回路。当

任一回路停止供电时，其余回路应能担负全部负荷。向局部通风机供电的井下变

（配）电所应采用分列运行方式。

“主要通风机、提升人员的立井绞车、抽放瓦斯泵等主要设备房，应各有两

回路直接由变（配）电所馈出的供电线路；受条件限制时，其中的一回路可引自

上述同种设备房的配电装置。向煤（岩）与瓦斯（二氧化碳）突出矿井自救系统

供风的压风机、井下移动瓦斯抽放泵应各有两回路直接由变（配）电所馈出的供

电线路。



“本条上述供电线路应来自各自的变压器和母线段，线路上不应分接任何负

荷。

“本条上述设备的控制回路和辅助设备，必须有与主要设备同等可靠的备用

电源。”

五、本决定自 2009 年 7 月 1 日起 执行。


